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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方集团”）2021

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9.4条第四项“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的情形，其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自2022年5

月6日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9.8条的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因本规则第9.4条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至少每

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说明相关情形对公司的影响、公司为消除相关情形已经和

将要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的进

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事务所”）对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公司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存在重大缺陷,主要涉及的内容有：公司对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铭盛”）管控存在重大缺陷；康铭盛存货管理存在

重大缺陷；康铭盛销售与收款存在重大缺陷；康铭盛信息系统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大华事务所出具的《深圳市长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大华内字[2022]000294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1、公司前期已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核实造成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康铭盛大额未入账返利、存货管理、第三方回款、信息

系统管理等事项，并提出整改建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调查委员会已正常开展

调查工作，逐步核实上述事项。 

2、公司已于2022年6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免除控股子公司执行董事、监事暨委派新的执行董事、监事的议案》，公 

司决定免除李迪初担任的康铭盛执行董事、陈璟担任的康铭盛监事职务，同时， 

公司委派了公司员工担任康铭盛执行董事、监事。 

康铭盛2022年7月12日已免去其管理团队聂卫、彭立新等人职务；2022年7

月17日，康铭盛全资子公司江西康铭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康铭

盛”）已免去其管理团队聂国光、廖聪奇、毛娟等人的职务。 

3、公司已依法依规就变更康铭盛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监事事宜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康铭盛营业执照；同

时，公司亦依法依规完成了康铭盛公章变更手续。除此之外，康铭盛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前海康铭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康铭盛及其全资子公司上高高能佳电

源科技有限公司亦完成了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并分别完成新公章的刻制备案。 

4、康铭盛新任管理团队已于2022年8月8日进入康铭盛办公场所开展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康铭盛新任管理团队的带领下，康铭盛正逐步恢复正常生

产经营。 

5、2022年8月15日，康铭盛现任管理团队已组织对康铭盛存货及固定资产进

行全面盘点。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进一步加强对康铭盛的管控，后续将继续积极采取行动，完善公司内

部控制，规范经营管理，力争尽快消除相关风险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 月 29日 


